
附件1-1

退匯更正申請書

登入支付系統15-7 > 通匯帳號更正申請書(如圖一) > 按 enter，帶出機關代號 > 輸入退

匯通知單編號(圖二紅框處) > 按 enter，帶出憑單資料 > 列印出來 

1. 若支收: 蓋製單人、業務主管職章

2. 若重匯: 除了蓋製單人、業務主管職章外，須蓋印鑑卡上之印鑑章

(可重匯標準:公司、行號、帳號正確，只是漏列負責人)

3. (圖一)

4.(圖二)



5.(圖三)



附件1-2

支出收回書

登入支付系統 > 支出收回書 > 按 enter > 修改簽章處 > 收回理由輸入”退匯原因” > 

至下方，輸入年度 > 付款憑單下方輸入憑單編號(紅框處) > 輸入收回金額(紅框處) > 列

印出來 >蓋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簽章後，連同「通匯帳號更正申請書」送回辦理。


